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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8月23日

（2011）杭桐商初字第258号
何水木：本院受理原告王学军与被告何水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桐商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何水木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王学军借款20000元及逾期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490号

裘六妹：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诉被告你与应利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2011）甬
东商初字第49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117号

宁波海泰科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李初东、薛健：原
告谢体仁与被告宁波海泰科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被告
宁波天鼎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被告李初东、被告薛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同时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海商
初字第111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
的执行。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6号

童善方：上诉人宁波海曙众恒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就
（2011）甬海商初字第16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132号

叶秀勇、崔立红：本院受理原告徐勇诉被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415号

朱军：本院受理原告杨匡宇诉被告你担保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
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26号

朱林华、钱妙萍：本院受理原告曹珍燕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 26号民事判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694号

宁波市北仑电器开关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力利模
具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厂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2
月1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商初字第380号

上虞市波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汤初岳、陈雷：本院受
理原告余姚市鹤海机电有限公司诉上虞市波蕾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汤初岳、陈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2011）甬余商初字
第380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1份，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绍嵊催字第12号

申请人宁波镇洋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205514124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195 条、196 条的规定，对号码为 20551412，票面金
额为 50000元，出票人为绍兴市皓天服饰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奉化市江丰皮毛销售有限公司，被背书人奉化
市江丰皮毛销售有限公司、嵊州市李氏化工经营部、浙
江善高化学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5月 20 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和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1）嘉秀商初字第501号

魏彪：本院受理原告海盐东兴印刷有限公司诉被告嘉
兴市日辉时装有限公司、魏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 11月29日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陈宵锋：本院受理原告朱时清诉你及杨勤娟、施建

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二
日上午 9时，在本院 12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488号

李伟民、沈建女、湖州国大建设有限公司、谈云雨：本院
受理原告余培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489号

李伟民、沈建女、湖州国大建设有限公司、孙伟勇：本院
受理原告余培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459号

李伟民、沈建女、湖州国大建设有限公司、孙伟勇：
本院受理原告余培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268号

周应林：本院受理原告闵小根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环商初
字第2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浔菱商初字第84-87号

舟山市世宝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巍与
被告湖州国晨液晶材料有限公司、你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四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浔菱
商初字第 84-8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湖州
国晨液晶材料有限公司、你公司应分别共同返还原
告余巍借款人民币 201 万元、900 万元、200 万元、290
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商初字第3111号

叶昌建：本院审理阎迪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义商初字第
3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20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楼光辉诉你们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21日8时45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19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楼光辉诉你们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21日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967号

黄志勉、盛能灶：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华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9时 15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53号

周晔旻、黄元凤：本院受理原告杜东波诉你们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月21日9时30
分在本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56号

周晔旻、黄元凤：本院受理原告杜东波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 405 办公室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846号

徐雄文、骆桂仙：本院受理原告潘晓斌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 405 办公
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847号

徐雄文、骆桂仙：本院受理原告潘晓斌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 405 办公室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940号

杨龙盛、蒋钰泉：本院受理的原告林蜜蜜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148号
徐盛陆、王萍英：本院受理原告郑齐钢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1月22日上午9：00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 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136号
周粉华、周金山：本院受理原告邵根长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1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107号

张伟利、黄晓华：本院受理原告贾青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金浦商初字第11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450号

蒋小凌：本院受理原告徐峻峰与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 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135号

沈国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商初字第 13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119号

林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商初字第 119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120号

罗宏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商初字第 12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118号

付亚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商初字第 118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关注立法

亮点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严禁刑讯逼供在刑诉法中其实早有明文

规定，紧随其后的是最高检、最高法的一系列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因刑讯逼供等非法手
段获取的证言和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去年，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 办理死刑案
件证据规定》和《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更是在
此问题上作了详细规定。 但是，刑讯逼供问题
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 在不得刑讯逼供的条文里，这次修法要
增加新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陈光中
表示。

在一些学者看来，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应
该与“ 沉默权”直接相关。 但现行刑诉法第

93

条中“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
实回答”的规定是否保留，陈光中表示目前仍
有较大争议，恐怕很难推动修改。

对此， 陈光中说：“ 之前学界主张增加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部门没有接受，认为超

前了。 现在实务部门自己都有规定了，这次把
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列进来，

是相当大的进步。 ”

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目前各界已达成共
识，但对不合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仍
然存有很大争议。

亮点二近亲属可拒绝作证
对于证人作证方面较大的突破是拟规

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
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但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

如果此条得以通过， 长期以来在我国大
力提倡的“ 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这
与世界部分国家的法律理念相契合。

此前曾有过这样的案例： 弟弟为了筹集
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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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在
警方的动员下，哥哥将弟弟骗到自己的住处，

埋伏在那里的警察将其抓获。 哥哥的大义灭

亲之举受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
直指“ 大义灭亲的立法理念是错误的”，不符
合中国“ 亲亲相隐”的传统。

“ 某些情况下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这
是一种体现‘ 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 ”陈光
中说。

亮点三确保辩护权落实
1996

年 ， 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程序是
否入法经历了激烈争论，最终虽然刑诉法作
了规定 ，但律师的身份不明 ，这一阶段的律
师一般作为“ 提供法律帮助的人 ”而非“ 辩
护人”。

张青松律师告诉记者，

2008

年新律师法
颁行后，包括会见、阅卷、不被监听等明文规
定的权利在实务中仍然难以得到落实， 许多
实务部门以律师法位阶低于刑诉法为由拒绝
律师行使上述权利。

“ 这次修订将使律师法规定的权利基本
得到落实。 ”陈光中透露。 修法将明确律师在
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 明确会见不受监听
既包括不受技术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在
场，除例外情况下律师可凭“ 三证”会见当事
人等。

此外，法律援助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目
前审判阶段法援范围包括有可能判处死刑、

未成年人 、盲聋哑案件 ，今后可能增加有可
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并提前引进到审前
程序。

亮点四可采取监听等手段
在中国，监听、窃听等秘密技术侦查手段

使用权属于国家安全和公安部门， 但在司法
实务中 ， 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侦破难
度， 检察机关也一直在使用秘密技侦手段。

不过，由于没有现行法律法规的支撑，这种手
段的使用存在法律上的争议。

但目前检察机关通过技侦手段秘密获取
的资料，并不能直接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而需
要通过讯问或其他方式转化为能够公开使用
的证据。

缺乏技侦手段更严重的后果， 被学界认
为是造成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

上述困境有望在此次的刑诉法修订中得
到解决。

陈光中向记者透露， 修改后的刑诉法可
能规定允许反腐部门使用技侦手段，公安、国
安还可以使用其他秘密技侦手段， 通过技侦
手段获得的资料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无须
转化。

《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大修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 “ 大义灭亲”将遭颠覆
■《法制日报》陈霄冯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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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我国《 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全国
人大常委会近日将审议《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 全程参与
刑诉法修改论证的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陈光中教授向记者透
露，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框架和内容目前已基本确定，涉及修订的
条文将可能超过刑诉法条文的四分之一， 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
的突破。


